
澄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重点文艺活动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一）根据市委《澄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实施方案》中“宣传、文化、教体、文艺等单位要结合中央省、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的要求和安排，积极组织开展我市的庆祝活动”和《澄江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1年第二十四期)“会议原则同意将澄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办主题展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开展弘扬聂耳精神、传唱时代旋律系列主题活动所需资金纳入市财政解决，据实列支”等文件和会议精神。

（二）根据《澄江市文联章程》的规定，原澄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任期5年，2021年是澄江市文联换届之年，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澄江市文联换届延期1年至2022年进行。

（三）根据《中共澄江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澄办发〔2011〕39号)文件中“(三)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办好《抚仙湖》双月刊，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会员发表作品的园地”的职能职责。

（四）根据《澄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暂行办法的通知》（澄政通〔2017〕21号）文件要求，加强项目库建设，对申请使用专项资金项目进行收集储备、分类筛选、评审论证、排序择优和预算编制。

（五）根据《澄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暂行办法的通知》（澄政通〔2017〕21号文件第二条：县级专项资金是指县委、县政府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由县级财力安排，为支持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专门用途和政策目标，列入本级支出的财政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玉溪市委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的安排部署和澄江市委《澄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落实“宣传、文化、教体、文艺等单位要结合中央省、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我市的庆祝活动”的安排，文联筹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等系列文化活动，通过活动宣传展示澄江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建设中取得的新成就，进一步凝聚全市人民的力量、形成共识，推动澄江各项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履行好澄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职能职责，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任务，根据《澄江市文联章程》的规定，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2022年，澄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第二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完成了换届选举、章程修改、《澄江市文学艺术十四五规划》审定等3项主要任务，为澄江市今后一段时间的文艺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抚仙湖》文学双月刊是澄江市地方性文学刊物，项目的顺利实施，为繁荣我市地方文艺、宣传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展示澄江社会经济建设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澄江对外交流的窗口和会员发表作品的园地。

五、项目实施内容

重点文艺项目包括3个子项目，项目实施内容为：
（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子项目。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1期，征集参展美术、书法及摄影作品80幅，装裱参展美术书法摄影作品40幅，装框参摄影作品40 幅。

（二）第二次文代会子项目。采购由笔记本、记录笔、防疫口罩、文件袋组成的代表会议用品150份，印制会议材料200份，外聘会务人员10人。

（三）《抚仙湖》双月刊编辑出版子项目。印刷《抚仙湖》双月刊3期2,600册。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50000.00元，资金安排范围主要包括:

（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子项目。安排资金17520.00元，资金安排细项为：

1.展览作品征集费 6,520.00元。征集参展美术、书法及摄影作品80幅，单价80元/幅。

2.书法绘画作品装裱费5,000.00元。装裱参展美术书法摄影作品40幅，单价 125 元/幅。

3.摄影作品装框费 6,000.00元。装框参摄影作品40 幅，单价 150元/幅。

（二）第二次文代会子项目。安排资金9,600.00元，资金安排细项为:

1.会议用品采购费3,000.00元。采购由笔记本、记录笔、防疫口罩、文件袋组成的代表会议用品150份，单价20元/份。

2.会议材料印制费5,600.00元。印制会议报告、文联章程(修改稿)为主的共28个材料组成的会议材料200份，单价28元/份。

3.外聘会务人员工资1,000.00元。根据会议需要，外聘会务人员10人，工资支付100元/人。

（三）《抚仙湖》双月刊编辑出版子项目。安排资金22,880.00元，资金安排细项为:

（1）刊物印刷费22,880.00元。印刷《抚仙湖》双月刊3期共计印刷2,600册，单价8.80元/册。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工期。项目开展时间为2026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限12个月，期限内完成所有项目内容的建设，实现项目内容完成率100.00%。

（二）项目资金使用。有序推进项目资金使用，实现项目资金的支出与项目建设进度高度统一，最终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
重点文艺活动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计划表

单位:元

	内容
月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
	第二次文代会
	《抚仙湖》双月刊编辑出版
	小计
	备注

	2
	6,520.00
	
	17,480.00
	2,400.00
	

	8
	
	9,600.00
	
	9,600.00
	

	10
	11,000.00
	
	
	11,000.00
	

	11
	
	
	5,400.00
	5,400.00
	

	合计
	17520.00
	9,600.00
	22,880.00
	50000.00
	


（三）保障措施

为保证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采取系列措施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强的保障。一是组织保障。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个人工作职责，使项目做到有人管、有人抓，抓实抓好，常抓不懈，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是工作保障。按照工作分工，团结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尽力抓好项目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各项工作，为项目实施提供扎实的工作保障；三是资金保障。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资金报账、资金支出“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制度，确保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按用款计划及时进行资金报账，保证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项目建设进度；四是纪律保障。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履职尽责、工作失误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的相关人员，由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责令其改正；五是激励措施。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强化项目建设绩效成果的应用，对项目实施工作中表现良好并取得良好成绩的个人，优先推荐为年度各种评先评优人选，对项目实施工作中不履职尽责、工作失误的个人取消其各种评先评优资格。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一是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在人民解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宣传展示澄江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进一步凝聚全市人民的力量、形成共识，推动澄江各项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二是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宣传和推介澄江，进一步提升澄江的软实力，服务澄江各项事业的建设；三是强化文联机构建设，为澄江文艺事业发展繁荣奠定基础。


